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  間：115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二）13:00 
地  點：竹師教育學院 523 室 
主持人：謝傳崇主任                                   紀錄：陳淑卿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紀錄 (如附件 1、pp.1-3)追蹤事項如

下，紀錄確定。 
案由 決議事項 處理情形 

提案一 

 

本系碩士班卓君諭(學

號:109091518，指導教

授:彭煥勝)及教育行

政碩士在職專班鄒孟

真(學號 108093511，指

導教授:顏國樑)因疾

病之故，擬申請延長

休學年限，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後，簽請教務長

核定。 

通過後，業已簽請教務

長核定在案。 

 
貳、報告事項： 
※系務報告 

   一、115 學年度上學期 9 月 7 日(一)開學，12 月 28 日寒假開始，預定系務會議開會時間

為 115年 9/8、10/6、11/10及 12/15，以上皆為星期二中午 12時，請老師依上開會

議時間先登入個人行程，儘量排除如：專題演講、地方教育輔導、研究生口試等事務，

若非重大事故請務必依原定時間出席。  
  

二、榮譽榜： 

 

(一) 本系大四劉淑青同學榮獲本校大學畢業生最高之榮譽「梅貽琦紀念獎章」。 

(二) 本系大四鄒芸熹及碩士班簡苡丞(畢業成績優異)獲 115 年度「中華民國斐陶斐

榮譽學會」之新榮譽會員。 

(三) 114 學年度(首屆)竹師文教基金會獎學金，由大四鄒芸熹同學獲得黃萬益校長

獎學金、大四劉淑青同學獲得黃建一教授獎學金，每人新台幣 1 萬元，由竹師

文教基金會支付，並於小畢典進行頒獎。 

(四) 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畢業生許文珍(指導教授:詹惠雪)，獲 2026 年課程與

教學學會論文獎。 

(五) 本系 114 學年度李春榮先生紀念獎學金審查通過名單如下，每位獲獎學生獲獎 

狀乙紙與獎學金伍仟元。 

 

 

    

    

 

 

 

      

學號 研究生 指導教授 申請類別 班別 

114091601 吳思嫻 顏國樑 教授推薦 碩士班 

111091603 林怡君 彭煥勝 教授推薦 碩士班 

113091603 簡苡丞 謝傳崇 教授推薦 碩士班 

113092603 吳苡謙 詹惠雪 教授推薦 課專班 

112091801 曾莉婷 陳美如 教授推薦 博士班 



 
 

(六)本系優秀畢業生當選 114學年度本系傑出校友，名單如下。 

 

姓名 畢業班制 現職 推薦人 

王俊斌 87 年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與學

習科技學系國民教育研究所畢業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

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教授 

陳淑敏 

林陳烟 115 年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

科技學系博士班畢業 

新竹市文化義工協會創會

理事長 

謝傳崇 

陳姿利 108 年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行

政碩士在職專班畢業 

新竹縣立峨眉國中校長 顏國樑 

 

(七) 1142本系碩博士生獲國科會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名單如下。 

 

核定日期 班制 學生姓名 補助金額 研討會地點 

115/2/12 博士班 陳亦剛 34,500 美國舊金山 

115/4/2 博士班 曾莉婷 50,000 美國 Irvine 

115/5/4 博士班 陳奕安 55,000 美國洛杉磯 

115/5/5 博士班 張博裕 25,000 大陸香港 

115/5/5 博士班 蔡湘妮 25,000 日本熊本 

115/5/7 碩士班 林咏璇 50,000 美國洛杉磯 

 

 

三、本系謹訂於5月30日(六) 14:00-16:30，假竹師教育學院大樓B102教室(7-11旁)，辦

理114學年度小畢典，竭誠邀請畢業生及老師參與。 

 

四、本系陳淑敏老師於 115年 4月 24日舉辦「臺灣教育社會學的實踐之路：政策社會學

的可能性」專題講座，特邀教育社會領域的張建成教授主講，本系碩博士生超過 30

人與會，感謝蘇永明和彭煥勝教授出席指導。 

 

五、本系陳淑敏老師於 115年 5月 7日舉辦「On the Importance of Causal Explanation 

& Understanding in Educational Research」專題講座，邀請馬里蘭大學 Peter 

Steiner教授主講，本系碩博士生將近 15人與會，感謝林倍伊和楊同榮老師出席指

導。 

 

六、本系自 115學年度第 1學期起，合聘本校校務研究中心祝若穎副研究員為合聘助理教

授及師培中心洪瑞璇助理教授，支援本系教育理論(教育史、教育社會學、比較教育)

等相關課程。 

 

七、本系大四集中實習成果展於 115年 4月 9日假竹師教育學院大樓 B109舉辦，感謝王

為國和白雲霞老師辛苦指導。 

 

八、導師工作報告 

    (一)本學期各導師皆以不同形式與導生進行團體或個人面談，感謝導師們的付出。 

    (二)導生聚餐費使用原則如下。 

1.「系所團體輔導費」補助之餐費：每人最高可支用 300元，活動辦理完後，請

將發票/收據、簽到表及成果報告電子檔(含活動照片)繳交至系辦辦理核銷。一

學期補助一次，補助經費請於當次活動中使用完畢，避免分次使用。另為利經

費核銷及作業處理，請以團體方式統一訂餐，避免由學生個別購買餐點。 

2.「系上業務費」補助之餐費：每人最高可支 120元，活動辦理完後，請將發票



 
 

/收據、簽到表繳交給系辦辦理核銷。一學期補助一次。 

    (三)導師會談紀錄請登入校務資訊系統填寫，並於學期結束後一週提供資料給系辦。 

 

九、 114-2課程與教學及教育行政碩士在職專班與系主任有約活動，業已於 4月 28辦理完

畢，學生反應問題彙整如下。 

 

日期&時間 班制 Q&A 

4 月 28 日(二) 

1730~1830 

課程與教學

及教育行政

碩士在職專

班 

Q 簽找指導教授問題:心所

屬的教授本學期不能再

收學生了。 

A 本學期系上有 3 位新合聘教師 

，學生可以到系網頁查看老師

的專長領域和自己的論文想法

是否有相關，也是簽找路徑之

一；115 學年也有新聘專任教

師會陸續會報到。 

Q 畢業門檻的學習護照 

目前都是用紙本填寫

後自行保留相關資

料，等要提學位考試時

再轉交系上審核；因時

間過長怕有資料遺失

風險，不知這份資料審

核能改成電子化嗎? 

A 電子化提議待討論後若有新作

法再跟同學們公告。 

 

 

Q 學習護照研習時數的取

得和認列? 

 

A 研討會以主辦單位提供的研習

證明書上時數為主；若無研習證

明，則請提供研討會的報名佐證

和議程表來核算時數。系網頁不

定期會更新研究生的「學位論文

口試」場次，取得考生和指導教

授同意後可旁聽，也是取得研習

時數的方法之一。 

Q 225&234 教室麥克風開

始使用時會有待機過久

及斷訊問題。 

 

 

 

A 待機過久有可能時麥克風電量

問題，會請系上工讀生教室巡

視時留意麥克風與充電座的對

接；斷訊問題與訊號對頻有

關，請同學在使用時盡可能的

不要去轉動主機的頻道。 

Q 大樓 B2 網路收訊不好 

 

A 已寫信與學院承辦人反應。 

 

Q 教室投影問題，HDMI

常發生感應或接觸不

良的情況，能改成無線

線投影嗎? 

A 評估中，系上先購置一組無線

投影傳輸器套組，有需求者可

商借使用。 

 

Q 大樓 7-11 太早關門：到

校後趕著進教室、下課

後想買晚餐 7-11 已打

烊。 

A 會再跟學院反應。 

 

十，本系師培評鑑執行情形報告： 



 
 

 
(一) 第四週期師培評鑑多數指標內涵”學系”與”師培單位”需各別提供相關佐證資料，

鼓勵老師成立專業學習社群、申請教學實務鏈結(帶學生至教學現場參訪見習)、

申請師培相關計畫(精進教師素質及特色發展計畫、教學實踐計畫)。 
(二) 為協助學生了解本系教育目標、師資生專業核心能力/專業素養與師資職前教育階

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之聯結，請老師於相關課程中進行宣導與說明。 
 

 
 

十一、國際化業務： 

 

(一)本學期申請 115學年度至韓國成均館大學交換生有 2人，其中一位大三學生、一

位碩二學生；申請 115學年度博士雙聯學位共計 3人，均是博二學生。最終審

查結果依成均館大學，審查討論後決定錄取名單。 

(二) 國際學士班 2026學年招生第三梯次，教育科學組(本系與幼教系主辦）有 5位

申請者，將由孫千雅老師及楊同榮老師於 5月 24日 (日) 下午 3:00 辦理面試。 

(三) 本學期「與外籍生有約」活動將於 5月 20日 舉辦，歡迎各位老師踴躍提出寶

貴意見與建議。  

(四) 本學期聘任日本廣島大學尾川滿宏副教授，教授國際密集課程(碩博合開/1學

分/全英文授課)，研究生共計 19人修讀，學生反映熱烈。 

   

十二、轉知各單位訊息:  

   

(一)竹師教育學院：11504院行政會議紀錄(如附件2、pp.4-6)及114學年度第2學期第

2次空間管理委員會會議記錄(如附件3、pp.7-8)重點摘錄如下，  

 

會議 摘錄事項 

11504院行政會

議 

1. 原擬聯合舉辦「學院小畢典」之構想調整至明年度（115 學

年度）再行啟動。 

2. 今年度將由學院於學院大樓內部規劃畢業裝飾布置及拍照

打卡點等，提供畢業生拍照留念。 

1142-2空間管理

委員會會議 

1. 院託管空間相關事項： 

(一) 院託管空間定義：院託管空間為系所學科專業授課教室，滿

足系所專業學科教學及學生學習需求，提供系所優先以上課

為目的的使用。但所有權與管理權責依舊在學院，院有權力

使用跟借用該空間，系所課程空堂時段必須開放讓其它系所

安排課程，或由院安排予以其他單位租借與場地收費之用。 

(二) 院託管空間內所放置之教具或特殊設備，需由系所承擔保管



 
 

與收納之責任。若院託管空間有單位外借，系所可於借用系

統內加註意見，提醒借用單位留意空間使用相關事項。 

(三) 院託管空間內部除基本上課設備與桌椅之外，其餘設備與裝

修經費由系所自行負責。並且任何裝修須向學院提出申請，

以確保符合學院之施工裝修規則。任何改變原本託管目的的

施工裝修，會違反院託管空間之原意，學院將收回該院託管

空間。 

 

(二)教務處註冊組：114學年度【學位論文】配合博碩士學位考試細則修正，圖書館

自4月22日起實施學位論文授權作業新機制，若論文要延後公開，務必在口試時

即由口試委員確認，校務資訊系統程式已更改並上線，有下載相關表件之連結，

相關說明可連結至圖書館，要點如下。 

 

學位論文授權作業新機制 

一、口試前完成開放授權：學生於「研究生學位考試登錄系統」申請考試時，須同

步至「博碩士論文庫」完成論文授權、設定公開日期；若需延後公開，請上傳

相關佐證文件。 

二、口試現場審核簽署：完成設定後，學生須列印「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及佐證

文件攜至考試現場，由全體學位考試委員審核並簽名。 

三、公開時間異動申請：論文電子檔已完成審核者，或已畢業之校友，若欲異動論

文公開日期，須經原學位考試委員或原就讀系所之系(所)務會議審核通過。 

 

※系學會工作報告(如附件4、p.9) 

 
※領導與評鑑中心報告 

一、115年度校長菁英班線上課程，目前持續進行中，學員參與踴躍，反映良好。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擬修訂 116 學年度本系博士班考試入學系所分則，提請討論。 
說明： 
  一、檢附本系 115 學年度博士班考試入學系所分則(如附件 5、p.10），請參閱。本系博

士班考試入學初試審查項目及成績計算方式如下表。 
 

項目 審查項目及佔分比 佔分比 備註 

初試審查項目及成

績計算 

(初試佔總成績 60%) 

1.碩士論文及研究計畫書 20% 招生簡章不呈現

初試(書面審查)

佔分比例。 

 

2.中(或英)文自傳(限制3頁以內) 

3.學、碩士班歷年成績單 

4.英文能力測驗證明 

5.工作專業表現 

50% 

6.學術著作發表:教育相關學術

著作發表，評分標準請至本系網

頁-系務公告下載。 

30% 

 
二、統計近 3年考生所提供之需學術著作其得分不超過 10分以上，擬請針對 116學年度

初試審查項目及成績計算方式提出建議。 

決議：學術著作發表佔分比仍維持 30%(每位考生基準分 10 分+學術著作得分加權乘以 2
倍，合計最高 30 分)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default.html#rss_news.xml!1839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default.html#rss_news.xml!1839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default.html#rss_news.xml!1839


 
 

 
【提案二】 

案由：本系博士生姚又瑄(學號:10538002、指導教授:謝傳崇) 申請延長修業年限，提請討

論。： 
  說明： 

  一、依據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學則規定：在職進修研究生未在

規定修業期限修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論文者，得經系（所）務會議審查通過，

並經教務長核定後，酌予延長其修業期限，惟至多以二年為限。 
  二、檢附姚生「在職進修研究生延長修業年限申請表」(如附件 6、p.11)。 
決議：照案通過，另送教務長核定。 
 

【提案三】 

案由：本系教育行政碩士在職專班吳卉敏（學號：108093512），指導教授:王子華)因疾病

之故，擬申請延長休學年限，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學則第三十八條規定辦理，摘錄如下。 

 

國立清華大學學則第三十八條 

學生因故申請休學者，未成年或受監護宣告學生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意，得申請休學

一學期、一學年或二學年，經核准後，辦理離校手續。 

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原則。因重病並持有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證明，或特殊事

故檢具相關證明者，經系務會議通過報請教務長核准後，得延長之。學生休學年限，

其總累計至多以四學年為限。 

            休學期間應徵服役者，得檢具徵集令影本申請延長休學年限至服役期滿為止，服役

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服役期滿後，應檢具退伍令申請復學。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為撫育三歲以下幼兒者得檢具證明，不計入休學年限。 

學生於學期中途申請休學，最遲須於期末考試開始當日完成申請手續，在本校該學

期內之各項成績概不採計。 

 

  二、檢附吳生提供的自述書、相關就診紀錄和身心科診所診斷證明書(如附件 7、

pp.12-13)，擬申請延長休學 2年。     

決議：照案通過後，另簽請教務長核定。 

 

肆、臨時動議：(略) 

伍、散會：(13:50) 
 


